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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重要提示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万华”或“公司”）董事会接受公司全体非流
通股股东委托， 负责办理相关股东会议征集投票委托事宜， 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拟于
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召开的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烟台万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
票权（以下简称“本次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他政府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改革工作所作的任何
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征集人：公司董事会，仅对公司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而制作并签署本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以下简称 “本
函”）。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次征集投票权行为以无偿方式进行，征集人所有信息均在本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且本次征集行为完全基于征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所规定的权利，所发布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征集人全体成员保证不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函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未发表任何意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ＹＡＮＴＡＩ ＷＡＮＨＵＡ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丁建生
法定住所：山东省烟台市幸福南路７号（邮编：２６４００２）
董事会秘书：郭兴田
电 话： 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８８－８５３７
传 真： 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９４
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ｙｔｐｕ．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ｙｔｐｕ．ｃｏｍ
（二）征集事项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事项为： 由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股东征集将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召开的

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票权。
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９：３０－１１：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４月６日和４月７日，每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幸福南路７号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４、会议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董事会征集投票（以下简称“征

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会议议题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事项为：《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６、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流通股股东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有利于流通股股东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表决结果对未参与本次相

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或虽参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股东仍然有
效。

７、董事会征集投票权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就股权分置改革事宜， 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在相关股东会议

上的投票表决权。
８、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征集投

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９、提示公告：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两次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公

告，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及４月４日。
１０、会议出席对象
（１）凡截止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及参
与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
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１１、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１）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２月２７日起停牌，最晚于３月２９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

东沟通时期；
（２）本公司董事会将在３月２８日之前（含３月２８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

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３月２８日之前（含３月２８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

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４）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

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四、征集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制定的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
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作为征集人，就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向公司股东征
集在相关股东会议上的投票表决权。

五、征集方案
１、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自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至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董事会将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

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１５：００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以下程序办理委托手续：

第一步：填妥授权委托书（附件）
授权委托书须按照本征集函确定的格式逐项填写。
第二步：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１）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

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４）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１）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２）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３）股东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股东可以先向公司指定传真号码发送传真，将以上相关文件发送至公司董秘办，确认授权

委托。 在本次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的前述文件可以通过挂号信函方式
或者委托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联
系电话、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

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送达公司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幸福南路７号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政编码：２６４００２
联系人：郭兴田 肖明华
电 话： 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８８－８５３７
传 真： 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９４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ｙｔｐｕ．ｃｏｍ
第三步：由本次会议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
见证律师将对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提交的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

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制作统计表格，提交
公司董事会。

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１）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信函、专人送达的方式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截止

时间之前送达；
（２）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符合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要求；
（３） 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有关信息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信息一

致。
（４）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权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其他：
（１）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董事会后如亲自或委托其他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或者在会议

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托，则已做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文件为有效。 不能判

断委托人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委托文件为有效。
（３）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见证律师仅对股东根据本征集函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进行形

式审核， 并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进行实
质审核，符合本征集函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将被确认为有效。 因此，特
提醒股东注意保护自己的投票权不被他人侵犯。

六、备查文件
载有董事会签章的征集函正本。

七、签字
征集人已经采取了审慎合理的措施，对征集函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了详细审查，征集函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

附件１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的

授权委托书
（剪报、复印、或按照格式自制均有效）

授权委托人申明，本人（或本公司）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之前，认真阅读了董事会为本次征
集投票权而制作并公告的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委托投票征集函》（以下简称
《征集函》）以及《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事项的相关股东会
议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之目的、征集方案、征集程序、授权委托规则等相关
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本人（或本公司）有权随时按《征集函》确定的规
则和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董事会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或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代表
本人出席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召开的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事项的相关
股东会议，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审议事项的投票意见为：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烟台万华股份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注：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
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授权
委托无效。 ）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Ａ股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授权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授权委托人股东账号：
授权委托人持股数量：
授权委托人地址：
授权委托人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注：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

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２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证券代码：６００３０９ 证券简称：烟台万华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９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９：３０ 召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 ４月７日期间交易日的每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幸福南路７号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董事会征集投票（以下简称“征

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

７、提示公告：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两次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公
告，时间分别为３月３０日及４月４ 日。

８、会议出席对象：
（１）凡截止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及参
与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
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９、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１）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起停牌，最晚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复牌，

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２）本公司董事会将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之前（含３月２８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之前（含３月２８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
牌。

（４）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股权分置改革规
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二、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事项为：《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表决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审议事项需要类别表决
通过，即除须经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还须经参加本
次相关股东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和征集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的
具体程序见附件１。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就股权分置改革事宜， 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在相关股东会议
上的投票表决权，并代表委托之股东，在相关股东会议上行使投票表决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
体程序见公司于本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征集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
按照现场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５）如果同一股份既通过互联网投票又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以互联网投票为准。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流通股股东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有利于流通股股东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表决结果对未参与本次相

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或虽参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股东仍然有
效。

四、公司董事会组织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通过如下方式协助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进行沟通：
１、股权分置改革热线电话：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８８－８５３７
２、传真：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９４
３、电子邮箱：ｓｔｏｃｋ＠ｙｔｐｕ．ｃｏｍ
４、公司网站：ｗｗｗ．ｙｔｐｕ．ｃｏｍ
５、组织投资者恳谈会等具体事宜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公告；
６、通过征集意见函、走访机构投资者等其他方式组织双方沟通。
五、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登记手续。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人

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帐户卡、代理人本人

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加盖法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４月５日上午
９：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到烟台市幸福南路７号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４楼
１４１３房间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于上述登记时间书面回复公司进行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方式），书
面材料应包括股东名称、身份证明复印件、股票账号、股权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联系
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受委托人应附上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并注明“相关股
东会议登记”字样。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２。

２、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４、联系方式：
登记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幸福南路７号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书面回复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幸福南路７号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２６４００２
联系电话：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８８－８５３７
传真：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９４
联系人：郭兴田、肖明华
六、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方式
１、征集对象：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征集人无偿自愿征集，并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网

站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公开进行。
４、征集程序和步骤
请详见公司于本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七、其他事项
１、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

附件１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３０９ 万华投票 １ Ａ股

２、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烟台万华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元
３、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二、投票举例
１、股权登记日持有“烟台万华”Ａ股的沪市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同意票，其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０９ 买入 １元 １股

如某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２股，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０９ 买入 １元 ２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２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２００６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证券代码：６００３０９ 证券简称：烟台万华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董事会申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
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Ａ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
的利益平衡问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
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１、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烟台万华华信合成革有限公司、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烟台氨纶集团有限公司和红塔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股。 因此，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权的处置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２、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除公司章程规定义务外，还需要特别注意，若相关股东不参加Ａ股市
场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则有效的Ａ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所有相关股东有效，并不因
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３、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并实施，公司流通Ａ股股东和原非流通股股东的
持股比例和持股数量将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总资产、净资产、每股收益将保持不变。

４、流通Ａ股市场的股票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价波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Ａ股股东的利益造
成影响。

５、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Ａ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６、烟台万华华信合成革有限公司拟发行的认购权证和认估权证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
后发行上市， 具体上市日期烟台万华华信合成革有限公司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确定， 由于存在认购权证和认估权证与股权分置改革对
价股份无法同时上市的可能，使得认购权证和认估权证的内在价值（“权证行权价格”减去“标
的证券价格”）在权证支付到账日或上市交易日与本说明书签署日比可能有较大的变化。

７、如果其它机构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发行备兑权证，或其他机构按照上交所有关规
则创设权证，可能对核准上市后的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相关权证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重要内容提示
一、执行对价安排的要点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拟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公

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烟台万华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
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３，６７７．４４万股股份、５，６５７．６万份认购权证和８，４８６．４
万份认沽权证， 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将获得公
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１．３股股份、２．０份认购权证和３．０份认沽权证， 其中， 每份认购权证可以
１０．００元的价格，向万华华信购买１．０股烟台万华的股份；每份认沽权证可以１３．００元的价格，向万
华华信出售１．０股烟台万华的股份。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一）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其

他相关规定的法定承诺事项；
（二）额外承诺事项
１、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万华华信承诺：万华华信在所持有的烟台万华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３６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不包括认沽
权证行权万华华信所购买的股份以及认购权证行权万华华信所出售的股份。

２、万华华信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自上述承诺期满后１２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１５元。 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不包括认沽权
证行权万华华信所购买的股份以及认购权证行权万华华信所出售的股份。 在烟台万华因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而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该设
定价格将进行调整。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
２、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
３、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４月７日期间交易日的每日９：３０至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１、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起停牌，最晚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复牌，此

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２、本公司董事会将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之前（含３月２８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

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之前（含３月２８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
牌。

４、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
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８８－８５３７ 传真：０５３５－６８３７８９４
电子信箱：ｓｔｏｃｋ＠ｙｔｐｕ．ｃｏｍ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ｙｔｐｕ．ｃｏｍ
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本公司 ／烟台万华 指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华信 指烟台万华华信合成革有限公司
东方电子 指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冰轮 指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氨纶 指烟台氨纶集团有限公司
红塔兴业 指红塔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指本方案实施前，烟台万华华信合成革有限公司等５位公
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对价 指公司非流通股东为使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
权而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

标的证券 指烟台万华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即烟台万华Ａ股
股票

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
指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相关股东会议
股权登记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有权参加
相关股东会议并按照所持股份数额行使投票表决权。

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

指执行对价安排的股权登记日。 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
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有权获得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所执行的对价。 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
与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之间公司股票均处于停牌状
态。

存续期 指权证的存续期间，为公司流通股股东获派的权证上市
之日起的１２个月

行权日 指权证存续期最后５个可上市交易日

认购权证
指万华华信发行的、以公司Ａ股股票为标的证券、约定权
证持有人在行权日有权按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购买烟台
万华Ａ股股票的有价证券

认沽权证
指万华华信发行的、以公司Ａ股股票为标的证券、约定权
证持有人在行权日有权按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向万华华
信出售Ａ股股票的有价证券

方案 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见本股权分置改革意向性方
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节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 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方案概述
１、对价安排的形式及数量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拟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公

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烟台万华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
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３，６７７．４４万股股份、５，６５７．６万份认购权证和８，４８６．４
万份认沽权证， 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将获得公
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１．３股股份、２．０份认购权证和３．０份认沽权证， 其中， 每份认购权证可以
１０．００元的价格，向万华华信购买１．０股烟台万华的股份；每份认沽权证可以１３．００元的价格，向万
华华信出售１．０股烟台万华的股份。

２、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非流通股股东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为送股、发行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
（１）送股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共计３，

６７７．４４万股股份，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将获得非
流通股股东支付的１．３股股份。

（２）认购权证计划
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核准，万华华信将实施认购权证计划，初步

发行计划如下：
１）发行人：万华华信
２）发行对象：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
３）存续期和执行方式：认购权证存续期为１２个月，从认购权证上市之日起计算。 执行方式

为欧式认购权证，持有人在认购权证存续期最后５个交易日行权。
４）发行数量：５，６５７．６万份。认购权证发行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

通股获配２份认购权证
５）发行价格：０元／份
６）行权价格：１０元／股
７）认购权证行权价格、行权比例的调整：
烟台万华股票除权时，认购权证的行权价格、行权比例将按下列公式调整：
新行权价＝原行权价×（公司Ａ股除权日参考价／除权前一日公司Ａ股收盘价）
新行权比例＝原行权比例×（除权前一日公司Ａ股收盘价／公司Ａ股除权日参考价）
当公司Ａ股除息时，认购权证的行权比例不变，行权价格按下列公式调整：
新行权价＝原行权价×（标的证券除息日参考价／除息前一日标的证券收盘价）
８）行权比例：行权比例为１，即１份认购权证可按行权价向万华华信购买１股股票
９）结算方式：股票给付方式结算，即认购权证行权时万华华信按行权价格向行权者收取现

金并支付股份。
１０）履约担保：万华华信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交易所的有

关要求， 将其持有的拟用于认购权证行权时支付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有关履约担保手续，以确保履行该等支付义务。

１１）上市流通日期安排：认购权证获准发行后，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后上市交易。 认
购权证与认沽权证上市流通日原则上为同一日， 具体上市日期由万华华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后确定。

（３）认沽权证计划
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核准发行，万华华信将实施认沽权证计划，

初步发行计划如下：
１）发行人：万华华信
２）发行对象：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
３）到期日和执行方式：认沽权证存续期为１２个月，从认沽权证上市之日起计算。 执行方式

为欧式认沽权证，持有人在认沽权证存续期最后５个交易日行权。
４）发行数量：发行人发行共计８，４８６．４万份认沽权证。执行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

股东每１０股流通股无偿获配３份认沽权证。
５）发行价格：０元／份
６）行权价格：１３元／股
７）行权价格与比例调整：
新行权价＝原行权价×（公司Ａ股除权日参考价／除权前一日公司Ａ股收盘价）
新行权比例＝原行权比例×（除权前一日公司Ａ股收盘价／公司Ａ股除权日参考价）
当公司Ａ股除息时，认沽权证的行权比例不变，行权价格按下列公式调整：
新行权价＝原行权价×（标的证券除息日参考价／除息前一日标的证券收盘价）。
８）行权比例：行权比例为１。 即每１份认沽权证可以向万华华信出售１股股份。
９）结算方式：股票给付方式结算。 即认沽权证持有人在行权时将出售标的证券，获得现金。
１０）履约担保：万华华信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交易所的有

关要求对认沽权证行权所需要的资金提供足额履约担保。
１１）上市流通日期安排：认沽权证获准发行后，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后上市交易。 认

沽权证与认购权证上市流通日原则上为同一日， 具体上市日期由万华华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后确定。

３、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
的股东名
称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股份数量

（万股、万份）

执行对价（送股后）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万华华信 ５２，７５７．１２ ６２．１７
%%%送 股： －３，４２９．２１２８
认购权证行权：－５，６５７．６０
认沽权证行权：＋８，４８６．４０

４９，３２７．９０７２ ５８．１３

东方电子 １，４１４．４０ １．６７ －９１．９３６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烟台冰轮 １，４１４．４０ １．６７ －９１．９３６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烟台氨纶 ７０７．２０ ０．８３ －４５．９６８ ６６１．２３２ ０．７８
红塔兴业 ２８２．８８ ０．３３ －１８．３８７２ ２６４．４９２８ ０．３１

续：权证行权后持股情况表
执行对价
的股东名
称

认购权证行权 认沽权证行权 认购权证、认估权证同时行权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万华华信 ４３，６７０．３０７２ ５１．４６ ５７，８１４．３０７２ ６８．１３ ５２１５６．７０７２ ６１．４６
东方电子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烟台冰轮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１，３２２．４６４ １．５６
烟台氨纶 ６６１．２３２ ０．７８ ６６１．２３２ ０．７８ ６６１．２３２ ０．７８
红塔兴业 ２６４．４９２８ ０．３１ ２６４．４９２８ ０．３１ ２６４．４９２８ ０．３１

４、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万股）

可上市流通时
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１ 万华华信 ４９，３２７．９０７２ Ｔ注１＋３６个月
Ｔ＋４８个月 注２

２ 东方电子 １，３２２．４６４ Ｔ＋１２个月
３ 烟台冰轮 １，３２２．４６４ Ｔ＋１２个月
４ 烟台氨纶 ６６１．２３２ Ｔ＋１２个月
５ 红塔兴业 ２６４．４９２８ Ｔ＋１２个月
注：１、Ｔ为改革方案实施后股票复牌之日。
２、万华华信承诺所持有的烟台万华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３６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万华华信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自上述承诺期满后１２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１５元。

５、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非流通股
国有股东持有股份 ５５１，６１６，０００ －５５１，６１６，０００ ０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１４４，０００ －１４，１４４，０００ ０
非流通股合计 ５６５，７６０，０００ －５６５，７６０，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有股东持有股份 ０ ＋５１５，７６０，９６０ ５１５，７６０，９６０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１３，２２４，６４０ １３，２２４，６４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０ ＋５２８，９８５，６００ ５２８，９８５，６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股 ２８２，８８０，０００ ＋３６，７７４，４００ ３１９，６５４，４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８２，８８０，０００ ＋３６，７７４，４００ ３１９，６５４，４００
股份总额 ８４８，６４０，０００ ０ ８４８，６４０，０００
注：本表数据以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认购权证、认沽权证未行权前计算。
６、万华华信发行认购权证和认估权证的可行性
（１）烟台万华股票符合权证标的股票要求
截至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烟台万华总股本为８４８，６４０，０００股，到未来权证上市日，公司流通Ａ股

股本为３１９，６５４，４００股。 烟台万华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平均流通市值约为４０亿元，前６０个交易日
烟台万华股票交易累计换手率为６４．１０％。 烟台万华股票在流通股本、流通市值及交易换手率等
方面均符合《权证管理暂行办法》对权证标的股票的要求。

（２）权证发行规模和存续期符合要求
烟台万华华信合成革有限公司计划按照本次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按照每１０股派发２份认购权证、３份认估权证， 根据烟台万华目前流通Ａ股股本
的规模计算，预计发行的认购权证和认估权证数量超过５，０００万份，且权证存续期为上市之日
起１２个月。 因此权证规模和存续期均符合《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３）发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并提供符合要求的履约担保
为保证认购权证和认估权证的履约，发行人烟台万华华信合成革有限公司将根据《权证管

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上交所的有关要求办理有关履约担保手续。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既考虑了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而

对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也保留了流通股股东获得股份对价后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有
利于保障流通股股东利益， 并可以强化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共同促进实现公司总价值
最大化目标的统一利益机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１、非流通股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作出了法定承

诺承诺。 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万华华信还作出额外承诺：
（１）万华华信在所持有的烟台万华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３６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不包括认沽权证行权万华华信所购买的股份
以及认购权证行权万华华信所出售的股份。

（２）万华华信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自上述承诺期满后１２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１５元。 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不包括认沽权
证行权万华华信所购买的股份以及认购权证行权万华华信所出售的股份。 在烟台万华因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而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该设
定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除权计算：

派息时：Ｐ１＝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Ｐ１＝Ｐ／（１＋Ｎ）
增发新股或配股：Ｐ１＝（Ｐ＋ＡＫ）／（１＋Ｋ）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Ｐ１＝（Ｐ－Ｄ）／（１＋Ｎ）
送股或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与派息三项同时进行时：
Ｐ１＝（Ｐ－Ｄ＋ＡＫ）／（１＋Ｎ＋Ｋ）
其中，Ｐ＝１５元／股，Ｐ１为调整后的价格，Ｄ为每股派息，Ｎ为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Ｋ为增发新

股或配股率，Ａ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２、承诺事项的履约担保安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委托董事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请按所承诺的限售条件对其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
３、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中所有条款均具有法律效力， 并对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责

任。 流通股股东可依法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非流通股股东如有违反承诺造成流通股股
东损失的，流通股股东可依法要求赔偿。

４、承诺人声明
为了保证在本方案中所做承诺的切实履行， 承诺人特以书面形式做出忠实履行承诺的如

下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
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
议、质押、冻结情况

经协商，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提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以书面形式委托公
司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截至公司董事会公告召开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前一日， 公司非流通股东所持有的烟台万华
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证券价格波动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股票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不确定之影

响。
万华华信通过发行认沽权证、有条件限售其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承诺最低出售价格。 同

时，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提请投资者注意证券投资风险。

（二）与权证相关的风险
１、权证价格波动风险
权证具有杠杆效应，其波动幅度往往大大超过标的证券的波动幅度，因此其投资风险要明

显高于标的证券的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投资于权证之前，应对权证之风险特性有充分和深刻的
认识。

２、权证内在价值下跌至零的风险
认购权证或认沽权证持有人在行权日可认购或出售烟台万华股票， 在烟台万华股票价格

分别低于或高于行权价格的时候，权证的内在价值可能下跌至零，从而导致权证交易价格大幅
下跌的风险。

３、标的证券价格变动的风险
影响权证价格的因素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因素：标的证券价格、标的证券价格波动幅度

和频率、股息及利率、距到期日时间、发行人经营状况等。 以上各种因素的变化均可能使权证价
格发生大幅波动。 本次发行的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的标的证券均为烟台万华股票，因此当化工
产业的相关政策、烟台万华的经营状况等发生变化时，会对烟台万华权证的内在价值和价格发
生影响，可能给权证投资者造成损失。

４、市场流动性风险
权证上市后，可能出现交易不活跃甚至权证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使权证缺乏流动性，权

证投资者的利益无法顺利实现。
５、权证发行人无法履约的风险
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行权时， 如果权证发行人万华华信没有足额的股票或现金支付或购

买权证持有者向其以约定价格购买或出售的股票，则权证存在无法行权的风险。 万华华信将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交易所的有关要求，对其持有的拟用于认购
权证行权时支付的股份和认沽权证行权时所需要的资金，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有关履约担保手续，以确保履行该等支付义务。

６、权证发行后，具体上市日期由万华华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后确定，万华华信将另行公告权证上市公告书。

７、如果其它机构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发行备兑权证，或其他机构按照上交所有关规
则创设权证，可能对核准上市后的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相关权证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三）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
截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申报材料签署日， 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司

法冻结、扣划的情形。 由于距所送股份支付到账日尚有一定时间间隔，非流通股东支付给流通
股股东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 若有非流通股东持有部分股份被冻结、扣划，以致
无法执行对价安排， 公司将督促该股东尽快解决。 如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仍未能解决
的，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终止。

（四）非流通股股东对所持股份的处置，存在无法及时获得国资委批准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须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本方案能否

及时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若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仍无法取得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

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若在延期内相关国资股份的处置仍
未获得批准，则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取消。

（五）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没有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决议，

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于相
关股东会议的批准，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能否顺利通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未获相关
股东会议批准，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能实施，本公司仍将保持现有的股权分置状态。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１８３号大都会广场３８楼
法定住所： 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２６楼２６１１室
保荐代表人：周庭硕
项目主办人：史建杰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６９０１４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６９０２１４
２、保荐意见结论
在烟台万华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相关承诺、预测

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广发证券认为：“烟台万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
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２００５］８６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烟台万华非
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合理， 广发证券愿意
推荐烟台万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

３、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孙广亮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外大街１１号国宾酒店写字楼３０８室
经办律师：孙广亮、邱家宇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００１７１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００６９６４
４、律师意见结论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接受烟台万华的委托， 对烟台万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结论如下：“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
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审核程序
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还需在Ａ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的批准；尚需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Ａ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导致的股份变动的合规性尚须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后方可具体实施。 ”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


